劉慕賢獎助學金實施辦法

111.07.01訂
壹、緣起

劉慕賢先生為鼓勵學校清寒優秀學生，繼續奮發向上，創造生命價值，捐款設立劉慕賢清寒獎助學金，使其得以專心向學，順利完成國高中學業，特訂定本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貳、獎學金來源
劉慕賢先生捐贈。
參、獎助學金管理
       由本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審查獎助對象。
肆、申請資格
一、就讀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、永慶高級中學之家境清寒、奮力向學之學生。

二、前一學期成績80分以上或全校排名前30%者。 
三、特殊優良表現經導師、主任或校長推薦者。

伍、獎助項目及名額

　　　　一、獎助項目：就讀本校期間每學期獎助學金新臺幣五千元整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     二、獎助名額：竹崎高中5名、永慶高中5名。
　　 三、本條所定名額，倘因審查結果合格人數不足時，按合格人數核發之。
　　 四、受獎助對象若於就讀期間有以下情形者，經本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審查確認事實後，停止發放本項獎助學金。

　　　 （一）出現行為不當(嚴禁舞弊、欺騙、偷竊等行為)或學期成績未達 80 分以上。

（二）家境已有顯著改善且無需接受本獎助金即能順利就學者。 

（三）中途轉學或休學者。
陸、申請時間與發放時間：於每年2月28日、9月30日以前提出申請。
柒、檢附證件及審核

（一）申請表乙份如附件一。

（二）感謝函如附件二。

（三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等清寒證明文件，並由導師導師填寫家境說明欄。
捌、本辦法所訂之清寒優秀獎助學金申請學生，以未申請其它獎助學金之同學為優先，審核通過之學生，若無特殊情況不得再申請其它助學金，以維護社會愛心資源之公平分配。
玖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

劉慕賢獎助學金申請書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	申請項目
	□家境清寒、奮力向上

□特殊優良導師、主任、校長推薦
	□國中

□高中
	年級
	 照片
	

	學生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□女
	
	

	住址
	
	
	

	聯絡電話
	(H)

(手機)
	個人email
	

	家庭狀況
	父親
	
	年齡
	
	職業
	

	
	母親
	
	年齡
	
	職業
	

	
	其他
成員
	姓名、與申請人關係、年齡、就讀/就業狀況

	需補助項目及家境狀況

(請勾選)
	□就學費用需補助項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□低收入戶(第      款(類))    □中低收入戶   □導師訪視清寒學生

	導    師

簽    章
	
	導師填寫

家境說明欄
	

	必須繳附

文件資料
	□ 申請表 □ 自傳表 □ 感謝函   □ 經學校蓋章之成績單

□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文件。

	特殊優良表現
說明
(推薦人填寫)
	

	申請人簽名: 
	監護人簽章:


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

劉慕賢獎助學金學生自傳表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	· 家庭狀況敘述(請簡述家庭狀況，或其他任何需特別提出的情況)

· 個人學習簡介
(感興趣的學科、未來的志向/夢想…等，或其他任何你想讓我們了解的事情)




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

劉慕賢獎助學金感謝函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	· 對劉慕賢先生提供本獎助學金以協助同學安心就學之感言~





